
花蓮縣政府所屬學校月報送審流程圖 

   

 

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備註：1、輔導主任對受輔導學校月報時效性及正確性進行考核。 

      2、請各輔導主任於受輔導學校月報封面右上角註明月報送達    

         日期及完成審核日期。 

受輔導學校每月 8 日前，將月報送達輔導學校 

請受輔導學校修正 

輔導主任記錄送達日 (備註 2) ， 

並依落後日數扣分 

(每逾 1 日扣 0.5 分，最多扣 5 分) 

輔導主任審核報表

是否正確？ 

輔導主任於評分表紀錄審核缺失 

(每一報表錯誤扣 1 分，最多扣 5 分) 

輔導主任重新審核

報表是否正確？ 

否 

否 

是 

各分基金會計報告應於次月 12 日前（但 12 月份會計報告配合

年度決算編製期程，另行公告之），免備文送達本府。 


